
 

壹．報考資格、修業年限及附註 

一、報考資格： 

凡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各公私立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

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即預計於 114年 1或 6月畢業，含大

三符合提前畢業標準及延長修業期限者），或具有入學大學碩士班同等學力，並

符合各招生專班報考資格附加規定及條件者。 

二、修業年限：  

一至四年，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科目學分、或未完成所屬專班規定之畢業

要求、或未完成學位論文者，得延長修業年限 2 年。 

三、附註： 

   （一）本校在學、休學及保留入學資格之研究生，得再報考同一專班之入學招生

考試，錄取報到後僅得擇一學籍入學。錄取者不得利用錄取資格謀取不當

利益，違者即撤銷報考資格。 

   （二）獲各大學當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錄取資格並已報到者，仍可報考本項招生考

試。報名不限一專班（組），繳費前請審慎考量專班考試日期，不得以未能

同時應考為由要求退費。 

   （三）請務必詳讀並確認符合報考資格與條件。所提供之報名或審查資料，經審

核後發現報考資格不符或佐證資料不齊全等因素無法受理報名時，以「不

符報考資格條件」處理，所寄資料均不退還，已繳之報名費依退費規定辦

理。 

   （四）考生提供之報考資料或所繳驗證件經發現有偽造、假借、塗改或隱瞞報考

身份、入學考試舞弊或不符報考資格等情事，一概取消報名、考試及錄取

資格，且不退還所繳報名費用。已註冊入學者，即開除學籍，畢業後始查

覺者，除依法追繳學位證書外，並撤銷學位資格。 

   （五）如遇不可抗力情事，無法如期舉行考試時，各專班至遲於考試當日上網公

告延期舉行日期。 

   （六）考生如對本項招生考試有疑義或認違反性別平等原則有損及權益時，得於

榜單公告次日起一週內以書面向本校教務處提出。申訴書內容應書明申訴

人真實姓名、報考專班(組)別、地址、聯絡電話、E-mail 及詳細申訴事由，

方予受理。本校調查處理後於 1 個月內回覆；必要時，簽請主任委員組成

專案小組處理。考生若仍有不服，得依法再提行政爭訟。 

   （七）本校招生委員會主辦招生事務，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

生個人資料，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

良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

的使用。凡報名本校招生考試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運用自考生報名所

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料，並同意提供予考生本人、本校辦理招生考

試、錄取生報到或入學資料建置之相關單位。 

   （八）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或依本校招生委員會之決議辦理。 

貳．專班招生資訊(名額可能因教育部核定結果更動) 
     ※報名前請務必詳閱。 


